
 新北市立達觀國民中小學114學年度『特殊展能市長獎』申請表

	班級
	 　年   班　 號
	姓名
	
	導師
簽名
	　　

	評選
類別
	□體育類　□一般類　□品德典範類 

	具體事蹟描述
	（請著重敘述其努力訓練參賽，或認真用心課業學習、協助班務、熱心幫助友愛同學等優秀表

現，不須重複列舉表列得獎紀錄）



	注意
事項
	1.相關獎狀(盃、牌)證明：
 (1)請將獎狀正本交給教務處審核，驗畢後發還。
 (2)獎狀影本請以A4大小依佐證資料欄編號順序附於本表後。

 (3)獎盃(牌)請拍照後以A4紙列印，與其他佐證資料一併排序。
2.繳件申請時，除相關得獎證明外，應同時提供學務處於收件期間開立之個人獎懲
  證明、缺曠課紀錄。

3.書面「申請表」、「積分表」、「佐證資料」依順序裝冊。
 (1)資料正本及影本分成兩本裝冊，排列方式請依照申請表內各獎項填寫順序。 

 (2)申請表(附件1)→積分表(附件2)→佐證資料影本。

	
	學年度
	競獎名稱
	賽級
	成績或
名次
	主辦單位
	個人
/團體
	佐證資料
頁碼
	教務處
初審
	總積分

	例
	112
	新北市113年中等學校運動會角力希羅式
	市
	第1名
	新北市政府
	個人
	P.1
	10
	______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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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0
	
	
	
	
	
	
	
	
	


申請表請以word檔繕打內容，並列印後簽名繳交。(不接受手寫申請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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